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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由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作出。

董事會宣佈建議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進行如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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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訂對照表

序號 修訂前章程 修訂後章程

1 第一條

為維護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
司」)、股 東 及 債 權 人 的 合 法 權
益，規 範 公 司 的 組 織 和 行 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
「《證券法》」)、《國務院關於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
的特別規定》（以下簡稱「《特別
規 定》」)、《到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章
程必備條款》（以下簡稱「《必備
條 款》」)、《關 於 到 香 港 上 市 公
司對公司章程作補充修改的意
見的函》（以下簡稱「《修改意見
函》」)、《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香
港 上 市 規 則」或「《香 港 上 市 規
則》」)、《國 務 院 關 於 調 整 適 用
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
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覆》（以
下簡稱「《批覆》」)和其他有關規
定，制訂本章程。

第一條

為維護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
司」)、股 東 及 債 權 人 的 合 法 權
益，規 範 公 司 的 組 織 和 行 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
「《證券法》」)、《國務院關於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
的特別規定》（以下簡稱「《特別
規 定》」)、《到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章
程必備條款》（以下簡稱「《必備
條 款》」)、《關 於 到 香 港 上 市 公
司對公司章程作補充修改的意
見的函》（以下簡稱「《修改意見
函》」)、《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香
港 上 市 規 則」或「《香 港 上 市 規
則》」)、《國 務 院 關 於 調 整 適 用
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
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覆》（以
下簡稱「《批覆》」)和其他有關規
定，制訂本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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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章程 修訂後章程

2 第三條：

⋯⋯

公司註冊名稱：江西贛鋒鋰業
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英 文 全 稱：GANFENG 
LITHIUM CO., LTD.

第三條：

⋯⋯

公司註冊名稱：贛鋒鋰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英 文 全 稱：GANFENG 
LITHIUM GROUP CO., LTD.

3 第五條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董事
長。

第五條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總裁。

4 第十一條

⋯⋯

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氫氧化
鋰 (31kt/a)（有 效 期 至2021年03月
16日）；丁 基 鋰 (1000t/a)（有 效 期
至2021年12月25日）生 產；氫 化
鋰、氧 化 鋰、鋰 硼 合 金、鋰 硅
合金、鋰鋁合金、硫酸、鹽酸、
丁基鋰、氯丁烷、正己烷、環己
烷、金屬鋰、氫氧化鋰、氟化鋰
（有效期至2022年06月03日）銷售；
有色金屬、電池、電池材料、儀
器儀表零配件、機械設備銷售、
化工產品、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不 含 危 險 化 學 品 和 易 製 毒
化學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研究
和 實 驗 發 展、技 術 推 廣 服 務、
新 能 源 研 發；貨 物、技 術 進 出
口 業 務（憑 許 可 證 經 營）；資 本
投資服務、投資諮詢服務。（依
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
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

第十一條

⋯⋯

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危險化
學 品 經 營；貨 物 進 出 口；基 礎

化 學 原 料 製 造（不 含 危 險 化 學

品等許可類化學品的製造）；化

工 產 品 銷 售（不 含 許 可 類 化 工

產品）；常用有色金屬冶煉；有

色金屬合金製造；有色金屬合

金 銷 售；電 池 製 造；資 源 再 生

利用技術研發；新材料技術推

廣服務；工程和技術研究和試

驗發展；以自有資金從事投資

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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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在修改本公司章程中，如因增加、删除某些條款導致條款序號發生變化，修改
後的本公司章程條款序號依次順延或遞減；本公司章程中條款相互引用的，條
款序號相應變化。

除上述擬議修訂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本公司即將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上
以特別決議案的形式批准；且於取得有關政府或監管機關的一切必要批文、
授權或註冊或于有關政府或監管機關備案（如適用）後，方可作實。本公
司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將載有有關對《公
司章程》作出的建議修訂及臨時股東大會的詳情。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 •江西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
王曉申先生、鄧招男女士及戈志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
生及楊娟娟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駿先生、黃斯穎女士、
徐一新女士及徐光華先生。


